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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伦理学

———翻译伦理研究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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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贝尔曼以来,翻译伦理成为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派,但短暂的繁

荣之后,翻译伦理研究进入了相对的低谷期,近年未能出现重大突破和新的理论建树。分析

现有的主流翻译伦理研究与思想,可以发现它们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研究对象、内涵与方

法缺乏统一性,各研究未形成合力。作为伦理学的特殊分支,翻译伦理可以从伦理学学科发

展、架构、概念和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构建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即从元翻译伦理、规
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三个方面描述翻译伦理研究的全貌,确定翻译伦理研究的对象、
内涵和逻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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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翻译活动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可能。与其他社会活动一

样,翻译活动的顺利完成需要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首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处理自身与其他主

体(如原作者、读者和赞助人)的关系;其次,译者还要协调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要处理这些复

杂的关系,译者必须参照某些规范,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这样才能协调各方关系与利益。伦理是一种

社会行为规范,可以调节和规约社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它虽然不像法律、政策和规章等具有强制性,
但也是人们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循的重要规约。译者协调和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也是一种伦理活动。
译者行为会受到自身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其背后往往是某种(些)价值观和伦理

体系。
人们通常将翻译看作一种工具性活动,是两种语言的转换。然而,翻译活动所牵涉的因素往往超

出语言本身,例如,政治因素、文化和价值观。学界认为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实践活动,例如,英国文



艺批评家艾·阿·瑞恰兹( I. A. Richards)认为,“翻译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一种

活动” [1] 。影响译者翻译活动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源于翻译活动自身,
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外部因素则是指翻译活动以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包括赞助商、
社会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规范和相关法规等。后者往往会通过影响前者,间接地影响翻译活动。例如,
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会影响读者对译文的期待与接受能力。翻译活动就是不同因素从交流、冲
突、对抗到妥协和融合的过程,译文就像交响乐,是不同乐器合奏、协调的产物,而“伦理”是这支乐队

的指挥,决定乐曲的呈现效果。
翻译研究领域一直是多种译论思想共存的局面,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与专长,从不同角

度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如语言学、文学、传播学、美学甚至跨度较大的生态学。不同的流派理论之间相

对独立,缺乏联系,各个理论往往重点解释翻译中的某些问题,应用范围具有一定局限性,如前所述,
翻译活动面临的问题和冲突,其本质都是伦理问题,翻译伦理可以给翻译实践活动提供更好的理论指

导,并解释翻译实践中的不同现象。

二、 翻译伦理理论现状与批评

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其《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

时期的文化与翻译》中正式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 [2] 。自此,翻译伦理进入我们的视野,很多学者

尝试从伦理(学)视角展开翻译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来自三位学者:西班牙学者安东尼·皮

姆(Anthony Pym)从实用和功能主义出发,提出“译者伦理” [3] ;英国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则以价值为基础,提出翻译中的 “五种伦理模式” [4]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注重翻译的政治性,认为翻译应该反对文化霸权,提倡“差异伦理” [5] 。
表面看来翻译伦理研究始于1984年,历史相对较短。然而,梳理中西方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不少

涉及翻译伦理的论述和思想,它们仅是没有明确使用“伦理”这一术语。例如,早期翻译理论研究的核

心问题“忠实”就有鲜明的伦理属性。法国翻译评论家梅纳日( Gilles Ménage)在评论德·阿布朗古尔

(Perrot D’Alancourt)的翻译作品时,将其译作比喻成一位漂亮却不忠实的女人 [6] 。一个看似简单的类

比,让我们看出梅纳日对翻译活动的伦理解读:首先,原文是男人,而译文是女人,译文以原文的存在

为基础,处于从属关系;其次,“不忠实”是违背伦理的,而优秀的译文总是不忠实于原文。在中国翻译

史上,隋朝佛经翻译家彦琮在《辩正论》中提出翻译人才“八备”论,其中第一、二、五和六条都涉及译

者的“心性”修养,他认为忠实的合格人才是优良译作的保证 [7] ,强调了译者个人伦理的重要性。
这都说明了伦理元素在翻译研究中古而有之,并非凭空而来,贝尔曼等学者的研究让伦理概念不

再隐形,显身于翻译理论研究视野。翻译伦理为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一股新风,推动了翻译学科的深入

发展。然而,在经过了短暂繁荣之后,翻译伦理研究进入了相对低谷期,未能再出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翻译伦理思想。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四大翻译伦理思想的分析与批评,探讨翻译伦理研究停滞不

前的原因,探索翻译伦理的未来发展。

(一) 贝尔曼“彰显异质”的翻译伦理

20世纪80年代,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译者主体论等成为翻译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传统“忠实论”
的权威性受到极大冲击。贝尔曼翻译思想的提出将学界长久以来关于语言、文化的研究与争论全部置

于伦理视域,引发了21世纪初的翻译伦理研究热潮。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给传统的“忠实论”注入了

新活力,使其焕发了新生命。贝尔曼将研究重点重新聚焦于“尊重原文”,要求译者“尊重异质、迎接异

质”。他认为尽力传达原文异质,并促进异质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传播是译者的首要任务,译者是不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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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文化交流的使者,担负着推动民族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历史重任。当然,学界对贝尔曼的理论也有

不同的声音,例如,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在评价这个时期的翻译研究时,认为这些理论大

都是片面或零散的 [8] ,贝尔曼的理论也受到了同样的质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翻译研究对象范围不完整。贝尔曼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翻译,其翻译思想不能代表翻译

实践的整体情况。例如,贝尔曼提出的翻译活动的“纯目标”未必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翻译活动。第二,评
判译文的标准过于单一化和简单化。贝尔曼认为,无法展现“异质”的译文都是“坏”的翻译,然而翻译

实践中的伦理关系绝非“原文和译文”一种,往往包括复杂多样的伦理关系,如译者与读者、译者与译

入语民族、译者与国家文化审查机构等。这些伦理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因此,
仅用“原文和译文”这一种伦理关系对译文进行评判,显然有些片面,过于简单。第三,“否定分析”方

法过于理想化。贝尔曼提出了“否定分析法”,认为翻译活动中有12种常见的“变形”,它们阻碍了翻译

伦理目标的实现。贝尔曼对翻译“变形”的态度与判断过于理想化,因为,译者作为社会个体,其翻译活

动无法在“真空”中进行,面对各种因素,大部分译者通常需要“审时度势”,不得不进行一些妥协,而
这些妥协的结果就是他所反对的“变形”。

(二) 皮姆的“改善文化间性”的翻译伦理

皮姆从翻译职业内部出发,提出了针对译者的翻译伦理思想。他认为译者伦理更贴近翻译实践,
尤其对非文学类的应用性翻译具有指导意义。皮姆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协调多方关系的过程,翻译的

目的是“改善文化间性”,其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负责处理和协调各种关系。皮姆研究的重点是翻译

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翻译中的主体间性。他的理论也受到一些质疑,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翻译目的定义模糊。皮姆认为“改善文化间性”是首要翻译目的,但其对“改善文化间性”或

“文化间性”的定义不够清晰,未能给出明确内涵。他忽视了“文化间性”的民族性特点,没有说明“文

化间性”是以源语文化还是译入语文化为视角,从而造成了“文化间性”的不确定性。第二,仅从翻译职

业领域讨论译者伦理。首先,皮姆对译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重视。译者作为社会个体,在翻译过程中

不仅要协调翻译各方关系,还必然受自身伦理观影响,而他对此未做相应讨论。其次,皮姆没有考虑译

者的民族身份。他认为翻译是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因此不应代表或偏向某一方的利益,译者要在一

个“第三空间”中进行翻译活动。然而,译者的民族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能彻底抹灭,完全中立的译

者并不存在。

(三) 切斯特曼“以价值为基础”的翻译伦理

切斯特曼以价值为基础提出其翻译伦理模式,其翻译思想的逻辑为:“价值—规范—伦理”,即翻

译的价值决定译者需要遵循的规范,从而确定译者的伦理模式。切斯特曼提出的伦理模式具有很强的

规约性和可操作性。以不同价值为基础的伦理模式更贴近翻译实践,毕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要面

对不同价值诉求。他认为译者的翻译活动通常在五种伦理模式的规范和制约下进行。译者对翻译伦理

模式的选择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文化规范、读者期待和译者个人伦理观

等。一言概之,译者在各种因素中努力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 [9]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面临的质疑主

要包括三点。
第一,因所涉价值类型种类有限,造成翻译伦理模式不够全面。翻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其过

程牵涉多个主体和客体,而切斯特曼对翻译价值的五种分类无法涵盖翻译活动的价值。因此,由价值

衍生的五种伦理模式过于简单化,不够全面。第二,五种伦理模式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难以共存。各
种伦理模式所依托的价值基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面对不同伦理模式规范,译者可能会无所适从。为
此,切斯特曼提出“承诺伦理”———译者应始终信守对翻译职业的承诺,尽力做出最好的翻译———用于

解决价值和伦理模式之间的矛盾,但“承诺伦理”的要求又过于宽泛,对译者翻译活动的指导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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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承诺伦理”与其他伦理模式也存在冲突的可能性。如刘卫东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受到的

伦理约束是一个整体概念,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其中之一种来排斥其他的伦理约束” [10] 。第三,对翻译

的文化功能不够重视。切斯特曼主要关注具体翻译活动的价值,但很少涉及翻译在宏观层面的价值及

其对应的伦理模式。换言之,切斯特曼对翻译活动促进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重视不够。

(四) 韦努蒂“反对文化霸权”的翻译伦理

韦努蒂与贝尔曼一样,注重翻译活动中的“差异伦理”,但两者对“差异”的关注点并不相同,韦努

蒂研究主要聚焦政治领域,扩大了翻译伦理的研究视野,对促进边缘民族文化发声,帮助弱势文化获

得独立地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韦努蒂重视译者道德,他认为“对他者(文化)的尊重”是“差异伦

理”的核心问题,对弱势文化的尊重有利于打破英美在文化领域的霸权局面。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思想

面对的批评主要有三点。
第一,伦理模式的泛政治化。韦努蒂指出,“翻译能塑造本土对待异国的态度,对某个种族或国家

表现出尊重或轻视,这其中包含了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是基于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爱国主

义基础上的对他者文化的蔑视甚至仇恨。长远来看,建立在此种文化基础上的翻译活动会强化地缘政

治中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 [11] 。将所有的翻译活动与政治挂钩,无疑会抹杀翻译活动的独立性,
可能使其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如此的泛意识形态化,对翻译学的认知并无帮助” [12] 。第二,主体的“精
英化”路线。此“精英化”包括译者和读者。韦努蒂认为,译者要在翻译中用“抵抗式翻译”代替通顺的

翻译以实现“差异伦理”,在他看来,与译文的接受和传播情况相比,体现“差异”的目标更为重要。然
而,这对于以翻译为生计的译者是一种苛求,不符合现实情况。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认为,韦努蒂

所倡导的精英主义立场是“盲目和虚伪的” [13] 。从读者来看,精英阶层因为语言和文化视野的优势,更
容易接受“彰显异质”的译文,而普通大众对此类译文的接受能力和意愿都相对较低。第三,翻译伦理

模式的单向性。韦努蒂将翻译伦理置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进行讨论,主要关注弱势民族作品译

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英语文化国家。对于英语国家作品译入第三世界的翻译活动应该遵循何种翻译伦

理模式,韦努蒂未给出明确解释。如按照其“差异伦理”采取“抵抗式翻译”,保留英语作品中的异质,
岂不是“助纣为虐”,进一步巩固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地位?这与他对翻译活动的文化、政治功能定位相

悖,令其理论陷入自我矛盾的局面。
通过分析以上四大重要翻译伦理思想,可以看出它们彼此相对独立,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翻译伦

理研究的发展,但未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翻译伦理研究的深入发展。虽然在它们之后也有一些翻译

伦理研究,但基本上都是在其中某个翻译伦理思想基础之上展开,未有重要成果出现。迄今为止的翻

译伦理研究主要有四大特点,即:重“规范”,轻“描写”,关注翻译伦理对译者行为的规约性,对翻译过

程中的伦理关系和现象的描述性研究较少;重“行为”,轻“主体”,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翻译行为,对
译者伦理研究相对较少;重“局部”,轻“整体”,以某类翻译或翻译的某方面价值为研究对象,较少从

全局视角审视和研究翻译活动;重“具体”,轻“抽象”,研究注重具体翻译实践活动,很少从哲学层面

展开。
针对这种现状,为了推动翻译伦理研究的深入发展,甚至学科建立,我们亟须扩大研究视野和丰

富研究方法,从更深层的哲学层面探讨翻译活动中的伦理模式与现象。

三、 作为伦理学分支的翻译伦理研究

翻译伦理研究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与伦理学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翻译活动固然有自身特点,
但也同时具有一般伦理活动的共性。因此,将伦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翻译伦理研究符合辩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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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的规律,是具有可行性的。根据马克思辩证主义,“个性和共性是连接人类认识的根本秩序与基

本规律” [14] 。因此,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借鉴伦理学知识,这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伦理学成熟

的学科体系和丰富的理论能为翻译伦理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在中国,伦理学可以溯源至孔子等

儒家学派思想。而在西方,伦理学发轫于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经

2000多年的发展,伦理学学科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其发展规律、学科框架、研究方法以及丰富的理论

都可以成为翻译伦理研究深入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借鉴伦理学方面,已有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
吕俊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 [15] ,蔡新乐认为可以借鉴美德伦理学相关内容,展
开对译者品德的研究 [16] 。翻译伦理研究的人文科学属性使其具有先天优势。翻译伦理研究和伦理学

的学科亲缘性和研究对象的相似性,使得伦理学学科理论可以直接投射到翻译伦理研究,并为之

所用。
伦理学包括三大分支,分别是作为“学科之科学”的元伦理学、“以规约为目的”的规范伦理学和

“注重行为主体品德”的美德伦理学 [17]1。当今的主要翻译伦理学思想基本都可以归入规范伦理学分

类,即确立相关翻译伦理模式,规约和指导译者的翻译活动和进行翻译批评。将规范伦理学理论投射

到翻译伦理之中,能从哲学层面诠释翻译伦理思想的合法性和面临的困境。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引

入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相关内容,用以完善翻译伦理研究框架,明确翻译伦理研究对象与内容,以
及不同研究之间的关系。

(一) 元伦理学对翻译伦理学科构建的意义

作为学科的“元理论”,元伦理学是关于伦理学的科学,它从语言和逻辑的视角解释道德术语,分
析道德语言之间的逻辑,讨论道德判断的依据———确立道德概念,进行道德判断。将逻辑分析法运用

到伦理研究之中是元伦理学发展的鲜明特点,其意义深远,能推动伦理学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
现阶段翻译伦理研究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境,都能在元理论层面找到答案或解决方法。例如,翻

译伦理术语内涵不统一,翻译活动中的伦理危机等。现代伦理学之父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指出

传统伦理学的局限所在,他们往往在“没有精确地发现他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前,就“试图作答”;他们

总是乐于发现或规定“什么是善”,却未能从元伦理学角度探讨“善之为善”的原因所在 [18] 。这同样是

翻译伦理研究面临的问题,学界热衷于讨论“什么样的翻译是好的翻译”,却忽视了对“好的翻译好处

所在”的研究。因此,李征提出了元翻译伦理的概念,认为可以在元理论层面展开翻译伦理研究,这有

助于厘清关键概念术语的内涵与意义,同时完善翻译伦理研究整体构架,例如,如何定义“翻译的价

值”,翻译伦理和译者伦理之间的关系等 [19] 。

(二) 规范伦理学对翻译伦理研究的理论支撑

无论从定义还是从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平时讨论的伦理(学)基本等同于“规范”,规约人们的行

为活动是其主要作用。规范伦理学一直是伦理学学科的主要构成部分,人们通过规范伦理学的相关研

究,探讨和制订道德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进行道德判断。换言之,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人们

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用来指导日常生活中道德相关的行为 [20]17。与此对应,现有的翻译伦理研究也

大多呈现出鲜明的规范性,尝试建立翻译行为规范,用于指导翻译活动和评价翻译作品。这一特点体

现在学界对翻译伦理(学)的定义之中,无论是提出建立“翻译伦理学”设想的吕俊,还是翻译伦理研

究成果较多的王大智,他们都以“规范”为核心定义翻译伦理。因此,我们认为,现有的翻译伦理研究基

本等同于翻译规范研究,带有鲜明的规范性特质。
伦理学和翻译伦理研究都对“规范”(规约性)研究非常重视,这绝非一种巧合。与元伦理学相比,

规范伦理学具有更鲜明的实践意义,能指导人们的社会活动,也自然更被学界所重视。在翻译研究领

域,翻译标准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翻译伦理研究也因此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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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历史使命———确立翻译标准。“规范”或“规约性”顺理成章地成为翻译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
规范伦理学发展历史悠久,理论体系成熟,这些都可以为翻译伦理研究提供借鉴。然而,迄今为止大部

分翻译伦理研究以翻译规范为重点,尝试构建相关翻译标准和原则,从而用以指导翻译活动和展开翻

译批评,未能将翻译伦理研究带入哲学层面,从哲学角度探讨翻译规约,这可能是制约翻译伦理研究

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规范伦理学的理论和逻辑方法引入翻译伦理研究,
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翻译伦理思想的哲学本质和内在逻辑。

规范伦理学的核心是进行“道德判断”,根据不同的逻辑方法,规范伦理学理论包括两个流派:目
的论(Teleological Theories)①和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ies) [20]18。上文分析的四大翻译伦理思想都

可以纳入目的论或者义务论的逻辑框架进行阐释。
1. 目的论为基础的翻译伦理观。目的论,又称为道德目的论( The Teleology of Moral) ,其基本内涵

是:道德的根本意义是对主体行为的道德价值判断,而行为善恶与好坏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此行为最

终带来的结果,行为结果需具有实质性 [21] 。换言之,目的论认为,行为结果是评判行为的根本原则。与
结果相比,行为的动机、过程、方式以及背景和条件并不非常重要,对结果的评价是目的论道德判断的

本质。以目的论对结果的不同评价为视角,目的论包括两种主要主张:伦理利己主义( Ethical Egoism)
和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②利己主义以行为主体(个人)的利益得失为标准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后
者则将整体利益(效果)最大化作为道德判断标准。与利己主义不同,效益主义的道德评判标准具有单

一性和确定性的特点,也因此成为最受关注的规范伦理理论 [20]86。
将这两种主张投射到翻译领域,可以为译文评判提供两个不同视角,即译者自身利益和译本的整

体效益。然而,因为译者个体差异性,翻译结果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以及利益实现程度等问题主观性

较强,很难形成统一标准。因此,很难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伦理思想。与此相反,效益主义提出的

最佳结果,是指结果对人类社会,甚至宇宙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20]74。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是翻译活动

的历史使命,翻译活动最高目标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而非实现译者自身利益,这与效益主义倡导的

“整体善的最大化”不谋而合。因此,可以将效益主义的逻辑方法引入翻译领域,探索何种翻译行为和

译文能给人类社会创造“最大的善”。现有的一些翻译理论思想就体现出了效益主义属性,例如汉斯·
弗米尔(Hans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皮姆的改善文化间性。

效益主义伦理观最突出的优势是可操作性强,当我们确定了翻译活动的最大效益,便能以此指导

和评价翻译活动。当然,目的论也并非十全十美,它非常重视结果的同时,忽视了对行为自身的关注。
换言之,目的论让所有有利于整体效益的行为都获得了合法身份,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可能会促使

译者为达成目的,忽视甚至违背翻译活动中的某些基本规范。
2. 义务论为基础的翻译伦理观。义务论也被称为伦理道义论,作为一种道德思维向度,在当今社

会它似乎比目的论更为流行,易于被人们接受。义务论的道德逻辑是指:个体行为的道德性质和意义,
不在于行为本身带来的结果,而是由行为是否具有伦理正当性来决定。这里的伦理正当性必须具备普

遍性意义,而不是由某个主体的自身行为的目的或价值实现来确定 [21] 。义务论的代表首推康德,他认

为一个行为无论其结果如何,只要行为者有“好的”行为动机,此行为就是正当的。康德就此提出“善良

意志”这一概念,认为“在这个世界内或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好的” [22] 。善良意

志是“自律”的伦理,要求行为主体要为义务而义务。
以义务论伦理主张为道德判断,译者应该具有某些“善良意志”,并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坚持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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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目的论”和翻译理论中“目的论”(Skopos Theory)不是一个概念。
Utilitarianism 也翻译成“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在现代汉语中有被贬义化的倾向,所以本文将使用“效益主义”

这个相对中性的表述。



如“尊重他者文化”。译者的翻译活动必须始终在这些“善良意志”所引发的绝对命令———“义务、规
范”———的规约之中。只有这样,译者的行为才具有正当性,才符合翻译伦理。在义务论翻译伦理观看

来,翻译活动具有某些“道德原则”,是译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逾越或违背的。对照此种逻辑方法,我
们可以在一些翻译理论中发现义务论的身影。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译论)便是很好的

例子,该理论将翻译活动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定义为:“在意义生产中尽量突出女性的主体性”,或“在翻

译中使用女性主义术语”(Womanhandling the Text) [23] 。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倡导译者(尤其是弱势文化

中的译者)通过“去殖民化”的翻译活动,打破权力争斗中不平衡的态势,为弱势文化赢取平等对话的

机会。这里的“去殖民化”是指“去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尤指摆脱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的渐

进过程” [24] 。
需要注意的是,义务论者也关注行为的结果,但他们更重视对行为过程的研究,认为只有坚持某

项义务(规范)才能实现行为目的。与目的论翻译伦理观相比,义务论翻译伦理观更加明晰,具有绝对

性。同时,义务论翻译伦理观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义务论的“绝对命令”,即行为准则是一种具有普

遍意义的道德要求,呈现出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译者作为社会个体,往往有自己的价值观,翻译活动

也处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因此,很难用单一、绝对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译者。第二,义务论要求译

者有很高的“自律”性,却忽视了“他律”等外界因素的制约。
效益主义翻译伦理和义务论翻译伦理虽然逻辑方式不同,但两者都以制订规范、规则去规约译者

行为和进行翻译评价为重点,规则和行为是它们最关心的问题。然而,它们忽略了对行为主体,即译者

的研究,忽略了译者的主观性和道德,译者道德包括两方面内容,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道德和译

者作为翻译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而美德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能完善翻译伦理研

究体系中关于译者道德的研究。

(三) 美德伦理学对译者伦理的关注

美德伦理学认为,与做符合规范的事情相比,做有美德的人更为根本、更具意义。这是因为,主体

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或目的,依照行为规范去做事,但遵循规范的行为不能证明主体自身的道德水

平。反之,当主体具有了美德后,按照道德规范行事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17]6。由此可以看出,美德伦理

学表现出对行为主体———“人”的关注,对“有意义生活”的关注,是对规范伦理学“见规则不见人”思

维方式的挑战甚至颠覆,是一种有益的补充。现在的翻译伦理研究也存在“重规范,轻主体”的倾向,因
此,引入美德伦理学可以让我们更加重视译者道德(美德)研究,这是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

翻译活动中的译者美德,其关键就是确立“好的”译者应该具备的道德(美德)要素。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具有双重身份,译者既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又是从事翻译的职业人员。两种身份对道德的要求

有所差别,前者是个人道德,后者则是职业道德,两者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个人道德是职业道德

的基础,对其有制约作用。
社会属性要求译者具备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美德),如尊重他人、谦虚谨慎、诚实守信等,才可以

算得上是“道德上的”好人。当然,在实际操作上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一方面,社会道德包含众多不同

的道德价值,如果用所有道德对译者提出规范和要求,并展开相关研究,可行性和效益都比较低。另一

方面,社会道德不仅在不同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特点,而且还具有民族性。因此,我们需要一

条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中的道德”,它可以超越社会、历史语境和民族的局限。伦理学中的“底线伦

理”概念极具参考价值,它具有“普适性”和“最低限度”两大特点。孔汉思(Hans Küng)指出,全球底线

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人其人)”和“子所不欲,勿施于人” [25] 。仔细

分析两条伦理规范,我们会发现两者都包含着相同的道德价值———尊重。前者针对人的自然属性,后
者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因此,我们可以说译者都应该具有“尊重”这一道德(美德)价值,这既是译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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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译者的底线道德。作为社会个体,译者尊重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作为

翻译从业者,译者的“尊重”对象则包括读者、赞助人和翻译职业等。概括来说,我们能以“尊重”这条

道德价值为切入点,展开译者美德的研究。
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借鉴美德伦理,以译者对翻译行为的认识为中心,强调译者应具备的道德(美

德),这要求译者真正形成对翻译价值的道德判断,并以此形成相应道德(美德)观。这种道德(美德)
观会融入译者的思想,与译者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从而让译者达到自律的境界。美德伦理观认为,与
外在规范相比,这种内在的道德观更为根本,也更加有效。美德翻译伦理以译者道德为研究对象,这有

利于改善翻译伦理领域“只见规则不见人”的局面。

四、 结　 语

本文借鉴伦理学学科框架,将翻译伦理相应地划分为三个分支,即元翻译伦理、规范翻译伦理和

美德翻译伦理。元翻译伦理以翻译伦理为研究对象,有利于构建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并对翻译

伦理的核心概念,如翻译价值、翻译伦理、译者伦理等做出科学、统一的认知和定义。在规范翻译伦理

视域,目的论和义务论两种逻辑方法的引入,让我们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分析现有的翻译伦理思想,
尤其有助于发现制约翻译伦理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并能从伦理学的高度进行分析并探索解决方法。美
德翻译伦理研究的提出,会打破翻译伦理研究“只见规则不见人”的局面,引导我们重视译者道德。总
而言之,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乃至翻译伦理学的学科建立都可以从伦理学中汲取经验,得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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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Ethics: the Future of the Studies on Ethics of Translation

LI Z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chool after Antoine Berman first used the term “ ethics” in

his translation studies. However, the studies of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have entered a stage of stagnation after the short pros-

perity and no significant theories and idea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recent years. By reviewing the important studies and

claims, we can say that the lack of unity in objects, essenc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discipline has been the major caus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 a branch of ethics, the studies of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can get inspirations and nutrition from the histo-

ry, structure, concepts and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studies of ethics to set up the structure of future

research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sub-branches, i. e. meta ethics of translation, normative ethics of trans-

lation and virtue ethics of translation, and define the objects, essence and logics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ethics of translation; ethics of translator; normative ethics of translation; meta ethics

of translation; virtue ethics of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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